剑阁县2023年1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序号
	信访
来源
	投诉
地址
	投诉
类别
	投诉时间
	投诉
内容
	办理情况

	1
	12345电话  市局电话
	秀钟乡双河村
	水
	2023.1.01
	反映：秀钟乡饮用水源地有养殖场废水排入，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秀钟乡办理，经查：一、信访人反映的秀钟乡饮用水源地有养殖废水排入情况不属实。秀钟乡饮用水源地位于秀钟乡双河村五组魏家河，举报人所反映的地址为双河村四组，属地政府对魏家河水源地严格管理、保护，未发现有废水排入。二、经与信访人联系沟通，信访人反映的为秀钟乡双河村四组时代养殖家庭农场，养猪废水排入双河村二组王河河道。实地勘察，该养猪场与王河河道直线距离约3.5公里，沿河道查看，未发现养殖废水直排现象。1月3日，镇分管领导电话联系信访人，将核实情况进行了告知。

	2
	来访
	龙源镇文演村
	水
	2023.1.03
	信访人反映：剑阁巨星农牧公司龙源镇青龙养殖场，养殖废水外排，影响周边环境，要求及时处理。
	1月6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龙源镇、巨星公司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经查：1．信访人反映的"巨星养殖场"实为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龙源镇青龙村种猪场）位于龙源镇兴泉村，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存栏种猪1万头、出栏仔猪24万头，现存栏种猪1万头、仔猪1万头；2．信访人住宅位于养殖场东南侧山下，信访人反映的"被污染水井"位于养殖场东南侧下方半山腰位置；现场查看，信访人反映的被污染水井内水质浑浊有石灰悬浮在水面。3、询问了解，1月5日15时左右该养殖场工作人员对该水井进行清掏，导致水质变为现场所见状况；4．沿水井位置向养殖场位置查看，水井上方雨水沟渠存在水质较差情况；5．执法人员会同信访人所在地村民代表进入该养殖场污水处理区域查看，未发现有畜禽粪污外排痕迹，地面有少量粪污遗撒；6．经询问养殖场现场人员，该养殖场储液池可能存在底部渗漏，可能通过地下渗漏影响下方水井水质。处理情况：现场组织相关部门和村民代表座谈，针对反映的问题，拟定解决方案，一是针对"饮用水"问题，由养殖场出资为受影响村民供应"桶装水"作为暂时解决方案，1月15日前由养殖场拿出具体方案解决"受影响村民饮水"问题，待水井饮用水进行置换后，由养殖场委托三方检测公司对水井水质进行检测，待水质达到农村饮用水标准后，恢复正常饮水使用；二是反映的"道路、养殖取水、堰塘安全隐患"等问题，由现场有关部门逐一主持进行了调解，并拟定了相应整改方案。要求：1．立即对污水处理区域地面少量养殖废水规范收集处理；2．立即对储液池渗漏点进行排查，有问题及时处理；3．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确保畜禽粪污处理效果和规范还田综合利用处置。
村民代表现场参与，对处理无异议。

	3
	12345电话
	木马镇金魁村
	水
	2023.1.04
	反映：木马金魁村养殖场将污水排至供村民使用水源的水库内，造成水污染，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木马镇办理，经查：一、对养殖场周边排口、沟渠、瀑晒池、沉淀池进行了现场察看，未发现污水渗漏和外溢痕迹；华丰水库水质澄清、无异味；水库进水口及周边排查未发现污水痕迹。二、镇分管领导、环保办工作人员与信访人共同走访部分村民，了解饮水情况，未发现饮水污染问题，若任存在疑问可对该水库进行相关水质监测。
信访人全程参与该信访处理，并对处理结果无异议。

	4
	12345电话
	下寺镇上寺社区
	水
	2023.1.10
	反映：上寺砂厂夜间将污水排至河道，导致河道污染严重。诉求：禁止排污。
	1月11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信访人反映的“上寺砂厂”实为广元市华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上寺社区的砂石加工厂。一、经现场踏勘，所反映的该厂废水“排放口”位于该砂石加工厂东南侧下方河道内，河道底部布设有一铁质管道，管道连通至该厂东南侧东南侧道路下方，因道路下方管道为地埋式，故无法核实是否与该砂石加工厂呈连通状态，因河道水为流动状态，现场未发现有排污痕迹；二、经询问调查，河道底部的铁质管道为该砂石加工厂相邻的水电站建设项目废弃管道；三、经现场排查，该砂石加工厂配套建设有生产废水处理和收集设施，生产废水处理区和收集区均未发现有设置用于外排的“暗管”；四、信访人现场提供的“河道内有生产废水排放”的照片和视频均模糊不清，不能客观反映当时河道内有排污情况。
处理情况：1.督促该厂及时对厂区内废弃管道进行清理；2.要求该厂相邻的水力发电建设项目立即对河道内废弃铁质管道进行拆除；3.将不定期对该砂石加工厂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突击检查。
现场调查时，信访人已全程参与，对现场处理无异议。

	5
	国家环保平台微信
	金仙镇长岭
	水
	2023.1.28
	反映：剑阁县长岭乡自然河流升钟水湖被私人承包
	剑阁生态环境局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对所反映情况进行了全面核实，经核实，信访人所反映的“长岭乡自然河流升钟水湖实为升钟水库”，水库地跨南部、阆中、剑阁两市三县，是西南最大的跨界水域之一。南部县境内水面约占总水面的76%，阆中约占4%，剑阁约占20%。四川省水利厅2011年1月28日明确了升钟水库使用和管理权属：“升钟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域、土地依法归南充升钟水库管理局使用和管理”。 但升管局设在南充市，对剑阁库区管理鞭长莫及，升管局又未授权剑阁县管理，导致剑阁库区私设网箱养鱼、拦网养鱼、抬网捕捞、三无船舶非法捕捞等乱象一度存在。2017年，国家生态环境部在跨市断面（剑阁与南部交界铁炉寺）设立了国考水质监测点，要求上游的剑阁县交到下游南部县的水必须达到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2017年以来，县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下大力气对升钟水库剑阁段库区各种乱象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取缔了库区非法、非法捕捞及三无船舶等，有效规范了库区秩序。剑阁县为了保护好库区水资源，整治库区乱象，确保交付南部县国考水质监测断面水质达标，2018年1月，四川省南充升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升管局）与剑阁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升钟水库剑阁段管理保护合作协议》，将升管局主管的升钟水库剑阁段管理保护范围的经营权和使用权有偿委托给了剑阁县人民政府。2018年6月，县政府招商引进绵阳经开区中纬海润置地有限公司统一开发生态净水渔业，签订了《升钟湖剑阁段生态有机渔业及深加工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协议书》，在剑阁县注册成立了四川中玮海润升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含生态有机鱼养殖（不投放任何肥料、饲料、添加剂的生态养殖；在县人民政府与省升管局管理保护合作协议中有统一组织开展生态养殖的约定）及水产品深加工基地。
按照国家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林草局《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9】28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农函【2020】910号）明确指出，大水面增殖渔业可以实现“以渔抑藻、以渔控草、以渔净水”修复水域生态功能的目的。大水面增殖渔业又称保水渔业或生态净水渔业，是修复水质的重要生态措施。增殖渔业，不使用任何投入品，是通过投放滤食性鱼类为主养品种消纳水体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或者通过部分草食性鱼类吃掉库区消落带的杂草，转化为鱼肉，通过捕捞带走的形式，达到修复水质的目的。

	6
	12345电话
	龙源镇九龙村
	水
	2023.1.28
	反映：在龙源镇九龙村有人开办养殖场，环境卫生差，未进行消杀，污水乱排放，苍蝇多，影响周边群众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按环境网格化监管要求转龙源镇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为超越生猪养殖有限公司，公司于2020年6月在龙源镇九龙村进场建设养殖场，年计划出栏14000头。于2022年11月建成投入使用，现存栏生猪7200头。养殖场距离最近的农户约100米，距离尖岭水库约800米，距离场镇900米左右。养殖场建设有暴晒池、沼气池、沉淀池、干湿分离机、清水池，粪污还田池等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经调查，该养殖场各项设备已安装完成，因投产时间短，设备目前还未正式投入使用，现场及周边苍蝇乱飞现象属实，未见污水流出，现在气温不高，远处气味不明显，猪场内及周边有明显臭味，信访人所反映情况属实。处理：一是养殖场每天按时对猪场进行全面的消杀。二是立即对新安装设备进行调试并尽快投入运行。三是要求属地政府督促养殖场及时完成整改。四是要求属地政府加强监管，确保不出现污水外排现象。                                                          1月29日上午9：17分，镇分管领导电话联系了信访人，将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7
	12345电话
	剑门关镇高观社区
	水
	2023.1.28
	反映：在剑门关镇高观社区元岭村的养殖场，排放污水至高观社区李家河河道，导致水源污染，要求及时处理。
	1月29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剑门关镇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剑门关高观元岭村养猪场”实为四川康牧畜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元岭村生态种养循环示范项目。该项目包含生猪养殖，养殖场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存栏母猪2000头，年出栏仔猪5万头。该养殖场配套建设有1套干湿分离设备、1座污水处理站和1口暴晒池等畜禽粪污处理设施，流转有1700余亩畜禽粪污消纳土地。该养殖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经干湿分离后，干粪用于梨园种植使用，粪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进入暴晒池暂存，后用于还田综合利用处置。经现场调查，一是黄坪村一组“李家河”河堤右侧涵洞内和涵洞上方林地自然沟渠内均有水流排放痕迹；二是该养殖场暴晒池东北侧林地内和林地自然沟渠内均有水流排放痕迹。
针对现场调查情况，生态环境局拟对该养殖场立案调查。目前，已对该养殖场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调查。后期，将根据调查结果作进一步处理。
1月29日现场调查处理时，信访人全程参与。以上回复内容执法人员已当场告知，信访人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

	8
	12345电话
	义兴镇双垭村
	水
	2023.1.28
	反映：义兴镇双垭村养殖场，每次排气扇打开时味道很臭，引来苍蝇乱飞，环境卫生极差，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义兴镇进行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为广元鑫沙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22年1月开始填栏，现存栏生猪1.7万余头。公司附近有居民11户，其中：直线距离约500米6户；直线距离约800米5户。经核实，广元鑫沙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因现存栏生猪数量多，风机排气后臭味过大，信访人所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一是鑫沙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立即恢复喷雾设备，预计2月底完工。二是在养殖场周围建立生态屏障，种植竹子和常绿树木，降低臭气传播，改善空气质量，预计年底完工。三是定期对养殖场和周边区域进行灭蝇、灭虫等，免费向周边住户提供灭蝇药品。四是要求属地政府加强对企业监管、巡查，保持喷雾设备持续运行，减少臭气对周边住户的影响。
处理过程中，镇环保办邀请信访群众现场参与，并将整改措施向群众进行了告知。


	9
	12345电话
	柳沟镇垂泉社区
	水
	2023.1.29
	反映：柳沟镇垂泉社区养殖场将污水引流续存在附近的大坑内，臭味极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柳沟镇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养殖场为位于柳沟垂泉社区５组的广元天宇农业有限公司养殖场，法人唐俊，养殖场于２０２２年建成，现存栏生猪１６００头，配套建设有污水处理设施，有流转土地１５００亩。经现场查看，养殖场确实存在将未处理的污水暂存于场外一大坑的现象，现场确有一定臭味，信访人所反映情况属实。现场负责人表示，养殖场是计划将处理后的水在此暂存，并及时进行还田利用，因近期污水处理设施出现故障未及时运行，造成污水存入。处理：1、要求养殖场立即对暂存池作防渗漏处理2、要求养殖场立即修复污水处理设施并投入运行，对现暂存池的污水全部处理后进行还田利用。3、要求柳沟镇负责督促落实。
回访情况：镇分管领导分别于１月３０日和２月１日，两次电话联系信访人，将核实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